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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公告 

 

针对有意愿在塞浦路斯购买房产并获得永久许可的外国公民 

 

A. 塞浦路斯土地与建筑开发商协会 

 

塞浦路斯土地与建筑开发商协会成立于 1983 年，是塞浦路斯雇主和工业

联邦及国际房地产联邦的会员。 本协会是塞浦路斯房地产业的唯一协会，

其会员来自塞浦路斯各大城市，覆盖房地产行业 90%的企业。 

 

B. 塞浦路斯实况与数据 

 

位置 地中海东南处，位于三大洲交界处

面积 9.251 平方公里

气候 地中海式温和气候，夏季干热，冬季温暖

人口 86 万 2 千（2011 年数据）

首都 尼科西亚

宗教 东正教，伊斯兰教，亚美尼亚教，乌龙派教，天主教

官方语言 希腊语，土耳其语（ 英语被广泛地使用）

司法系统 共同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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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 独立民主共和制， 总统为国家元首

经济主体 服务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竞争力 2012-2013，塞浦路斯在 144 个经济体中排名 58 位（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指

标， 2012-2013）

商务 据世界银行 2013 商务报告在全球 185 个经济体中，塞浦路斯排名第 36.

货币 欧元

主要行业 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行业，服务行业，科研行业（2010 年数据）

主要出口国家 德国 16%， 希腊 12.6%，英国 8.8%，

主要进口国家 欧盟 72%， 亚洲 11%，中东 9%，欧洲其他地区 3%

主要机场 拉纳卡国际机场，帕福国际机场

国际组织成员资格 联合国（1960），欧盟（2004）， 欧元区（2008），世界贸易组织（199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2）， 世界银行（1962），英联邦国家（1961），欧

洲理事会 （1961）

 

 

C. 在塞浦路斯投资的理由  
 

1. 欧盟成员国，位于三大洲交界处 

 

塞浦路斯于 2004 年取得欧盟完全成员国地位，四年后符合相关要求后加入欧元区。塞浦路斯

因其舒适的生活方式，低犯罪率和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而著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1

年最新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即一个国家生活标准的统计，塞浦路斯在 187 个经济实体中，位

列世界排名第 31 位。 

 

2. 优惠的税务环境 

 

欧盟最低公司税率，仅为 10%。加之多个双从税收协定确保收入不会在同一时间在多个国家被

双（多）重征税。 

 

3. 强大的司法、财会和金融服务网络，及高资质和多语种的人力资源。 

 

4. 优惠的商务环境及完全自由的外资投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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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备家园、永久居留和物业投资的热门之地。 

 

 

D. 塞浦路斯房地产行业 

 
1. 与许多国家相比，塞浦路斯的购房程序省心省力。塞籍公民和欧盟公民可无限制购置房产，非欧盟

公民或夫妇可拥有下列房产权： 

（1） 最大为 4000 平方米的土地，可建自用民居。 

（2） 同一开发物业中的可横向或纵向链接的相邻民居。 

（3） 同一开发物业中的相邻物业，两个物业可以是一个民居和一个最大为 250 平方米的办公室

或一个民居和一个最大为 100 平方米的商店。 

国际业务公司可为其自身业务购置办公用处或为其雇员购置住房。 

2. 塞浦路斯司法体质基于英制共同法体制，另外，随着欧盟成员国的资质，塞浦路斯已将其立法与制

度与欧盟现行法相融为一致。 

3. 基于英制的土地注册系统是全球中最为先进和可靠的系统之一。 

4. 在签订购买物业合同后，非塞籍（非欧盟）公民将向相对应的民政事务处提交申请，以获取对应物

业登记至其名下的许可，此类申请一般在几天后获得许可。 

 

E. 塞浦路斯房产证 

 

1. 从卖方向买方转让物业所有权是个简便的步骤，只需到塞浦路斯土地注册处办理。买方可自行

办理或以授权书任命第三方办理。 

2. 整个物业的房产证以开发商的名义签发，然后开发商将每个独立物业的产权转给每个购买方。

从销售合同在土地注册处登记起，买方申请产权注册的权利获得完全保障。 

 

F.在塞浦路斯永久居留 
适应于所有第三国国民（即非欧盟国民） 

 

1. 塞浦路斯内政部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公布，外籍国民按照下列条款可取得移民许可（永久

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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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人能证明有至少 3 万欧元的有保障性年收入，每增加一名家属，年收入需上升

5000 欧元。这种年收入应是从塞浦路斯境外获取的薪水、养老金、红利、存款或租金收

入。家属的定义是配偶和 18 周岁以下的子女。 

(b) 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必须提交： 

 房产证，或 

 在土地登记部门注册备案的购买物业合约 

 

 
购买物业合约可以是购买房屋或公寓或其他建筑的合约，其销售价至少为 30 万欧元 （不
包括增值税），并同时提交从塞境外支付的至少 20 万欧元的支付证明。在同一开发物业
中购买两个相邻房产也是许可的。两个相邻物业可以合并、或作为两个房屋、或一个民居
和一个不超过 100 平方米的商铺、或一个民居和一个不超过 250 平方米的办公室，其前
提是总购买价格最低为 30 万欧元（不包括增值税）。 
 

(c) 申请人还需提交由一家塞浦路斯银行出具的至少 3 万欧元的定期存款，同时证明这笔

存款是从塞境外转入塞境内的。 

(d) 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从其原籍国出具的无犯罪证明，总而言之，申请人不可以任何方

式对塞浦路斯的公共次序和安全构成威胁。超过 16 周岁的子女也必须提供无犯罪证明 

(e) 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申明，即其无意愿在塞浦路斯工作也不会在塞浦路斯经营任何生

意。 

(f) 移民许可签发后，申请人每两年至少到访塞浦路斯一次。 

 

2. 申请表 M67 可由本人提交，邮寄或通过一名代理提交至民事登记和移民部门或地方行政办

公室。申请根据内政部规定在 2 个月之内应处理完成。一般无需面试，除非在个别案例中

另行规定。 

3. 每份相关文件必须用蓝墨水笔从第一页至最后一页编号。 

 

4. 内政部强调，如上述第一段中规定的条款均符合，并且无犯罪记录和公共安全方面的瑕疵，

申请将被优待审核，并签发移民许可。 

 

5. 第三国申请人（非欧盟国民）需专门许可才可在其名下注册物业。如需了解这方面的详细

信息，请查阅本公告第二页 D 部分的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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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内政部公告和下列必须要提交的文件，可在内政部的网站www.moi.gov.cy上查找 

 

• M.67 申请表 M67 

• 资料清单 

• 宣誓书 

• 申请人不在塞浦路斯受雇佣的声明 

 

 

重要提示 

本公告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仅包括一般说明，并且可能会有改动。外籍国民有意在塞浦路斯

购买物业的请征询专业建议。 

 

G. 支付降低的 5%的增值税率，而非 18%的增值税率 

适用于所有外国公民（即欧盟和其他第三方国家公民） 

1. 买方可享有 5%增值税率的基本规则如下： 

（1） 该物业需缴纳增值税，无论是在建物业还是完工物业。（所有在 2004 年 5 月 1 日以后递交

城镇规划申请的建筑均需缴纳增值税） 

（2） 该物业由买方专门作为其在塞浦路斯的居住之用。 

（3） 该物业必须是未被使用过的物业。 

（4） 该物业必须是买方在塞共和国境内的主要永久居住之所，如物业还在建，买方必须打算将

该物业作为其在塞共和国境内的主要永久居住之所。（买方无需将塞浦路斯作为其永久居

留之地，但会将该物业作为其在塞的永久居住之所） 

（5） 增值税减税只适用于面积不超过 275 平方米的房屋中的头 200 平方米。 

（6） 申请人在塞浦路斯不得有另一处房产作为永久居住之所。 

（7） 申请人需提交一份减税申请，包括下列文件： 

http://www.moi.gov.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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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购买合同或建筑合同（在购买土地房屋还在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还需建筑商的声明，表

明其有建筑房屋的执照） 

ii. 在建房屋还需提供建筑工程证明 

iii. 建筑图纸 

iv. 证明人证明其将该物业作为主要居所，可用公用事业账单证明。在建房屋的情况下，

公用事业账单或其他使用证明需在交房后 6 个月内提交 

v. 其他有效的证明文件 

2. 由增值税减税申请的接收主管部门认证的减税申请副本将会发送至卖方或建筑商，其可相应申请

5%的增值税。 

3. 如之后确认申请人不得适用减低的增值税，申请人必须支付全额增值税。 

4. 如在交房使用 10 年之内，申请人不再将该物业作为其主要居所，该申请人需在 30 天之内通知增

值税专员，并支付 10 年中该物业未作为主要居所时间段内相对应的增值税。 

H. 免转让费或转让费减半 

适用于所有外国公民（即欧盟和其他第三方国家公民） 

1. 转让费在物业（房屋、公寓、商铺、办公室、土地）或其使用权从一人转至另一人支付，费率

为相对应合同上标明的物业价值或使用权价格的一个比例，有时，这个费率由土地办公处确定。 

 

费率为： 

物业价值                         费率

85430 欧元及以下                  3% 

85431 欧元至 170860 欧元           5% 

170861 欧元以上                   8% 

2. 2011 年 12 月 2 日，塞浦路斯颁布了下列新规定： 

（1） 在 2011 年 12 月 2 日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出售的物业，如该物业已经支付增值

税的，无需再支付转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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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业出售无需缴纳增值税的，但如符合下列条件的，转让费减半： 

i. 在获得城镇规划许可和建筑许可之后，注册登记于土地市政处的该物业为首次出售。 

ii. 在 2011 年 12 月 2 日到 2014 年 1 月 31 日之间，该物业的销售合同签订并在区土地市政

处办理了具体执行注册登记。 

（3） 如上述 i 和 ii 条件均满足了，物业转让的实际发生可在任何时候进行。 

 

I. 获取塞浦路斯国籍 

适用于所有外国公民（即欧盟和其他第三方国家公民） 

1. 归化入籍 

要求： 

（1） 在塞浦路斯合法居住 7 年，其中至少 5 年需为连续性居留 

（2） 在申请入籍前需不间断地居住在塞浦路斯 

（3） 无犯罪记录 

（4） 有意向永久居住在塞共和国境内 

 

2. 与塞籍人通婚获得国籍 

要求： 

（1） 完婚 3 年后可申请，在塞共和国境内需与塞籍配偶居住 2 年。 

（2） 无犯罪记录 

（3） 在塞浦路斯未非法居留过，或非法入境过。 

3． 破格入籍 

2007 年由塞主管部门设定的全新的破格入籍的经济标准，2011 年又修订如下： 

1. 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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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在塞浦路斯有至少一千万欧元的直接投资。直接投资包括，房地产，企业/公司，股票，金融

资产。 

或 

2. 业务活动： 

申请人须是其本人控股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个/多个公司的所有人，在申请年之前的最近三年，根据

审计帐目，该/多个公司总营业额平均每年至少达到一千万欧元，至少有 1/3 的该申请人的雇员是塞浦

路斯共和国公民。 

或 

3. 引进高新技术和研究中心： 

申请人须证实引进了广泛的高新技术，并已建立了进行大规模实地研究的主要研究中心。 

或 

4. 银行存款： 

申请人必须在塞浦路斯的银行有个人存款，金额为至少 1500 万欧元的五年定期存款。 

或 

5. 直接开支/费用服务： 

申请人须成立一个或多个在塞浦路斯运营的公司，且申请前 3 年期间，已向塞浦路斯缴纳收入所得税/

增值税和/或用于购买商业服务（律师，会计师，审计，银行等）的费用，平均每年至少 50 万欧元。 

或 

6. 直接投资，商业投资和本地银行存款的组合： 

申请人必须具备 1500 万欧元以上的组合资产。 

 

另外，除了以上条件，申请人还需满足： 

 30 岁及以上 

 申请人必须在塞浦路斯有一个永久性居住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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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犯罪记录 

 确认申请人不在欧盟内的资产冻结名单上 

 

重要提示 

本公告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仅包括一般说明，并且可能会有改动。外籍国民有意在塞浦路斯

购买物业的请征询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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